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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條例依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法院組織自治條例（以下簡稱組織條例）第四條之

一與第四條之二制定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法院（以下簡稱學生法院）人員申請及領取補貼之權利義務，

均依本法之規定。 

 

第二條 

學生法院人員指依組織條例編制內之下列人員： 

一、學生法官。 

二、見習學生法官。 

三、書記官。 

四、秘書。 

 

第三條 

本條例對學生法院人員之補貼，須以學生法院人員從事下列事項之一為限： 

一、受學生法院指派赴外出差。 

二、前往參與學術活動。學術活動類型如下： 

（一）學術研討會。 

（二）工作坊。 

（三）演講。 

（四）論壇。 

（五）研習。 

（六）其他經學生法院院務會議（以下簡稱院務會議）決議認定之學術活動。 

三、選修組織條例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之法律相關科目課程或本條例規定可補貼之相關科目課

程（以下簡稱相關課程）。 

前項各款事務，以於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內發生者為限。 

 

第四條 

依本條例申請或核發之補貼，申請人或受領人未繳納當學年度學生會會費者，應否准其申

請；因奉派出差而生補貼所需，應自補貼數額中，先扣除學生會會費數額，再核發賸餘部

分。 



前項後段之扣除數額，每學年內以該學年之學生會會費數額為上限。 

繳納學生會會費，嗣後又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會費收取自治條例第七條規定申請退費

者，視為未繳納。 

 

第五條 

依本條例對學生法院人員核發補貼院內經費，學生法院於編列預算時應優先編列。 

 

第六條 

學生法院人員申請本條例第三條前二款規定之補貼，均須提交支出證明。 

支出證明僅須可明確辨認下列內容，不限制類型： 

一、支出項目。 

二、支出期日與時間。 

三、支出數額。 

選修相關課程之補貼，應提交修習課程之證明。 

 

第七條 

本條例規定之補貼，須由學生法院人員自行申請。 

 

第八條 

學生法院人員有本條例以外之管道，可取得補貼者，不得依本條之規定申請或受領。但其他

管道提供之補貼數額低於實際支出數額者，其差額依本條例補貼之。 

 

第九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與第二款列舉之各種事由，如有可使用科技方式代替實體進行者，不得

補貼其交通費。但以實體進行較合適者，不在此限。 

前項所稱科技方式，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三點第一項規定。 

 

第十條 

學生法院人員申請補貼，應於完成事務後十工作日內，製作報告書，並附帶支出證明文件，

繳交至學生法院書記處（以下簡稱書記處）。 

前項報告書，有其他文件可資證明者，不以報告書形式為限。 

書記處審核補貼之申請，應就下列事項審核是否無誤，並於審核無誤後，立即核發補貼： 

一、申請人資格是否正確。 

二、申請之支出項目與數額是否與證明文件相符。 

三、是否繳交申請文件與報告書。 

四、報告書之內容是否為其進行之事務。 

前項審核之詳細流程，由學生法院訂之。 

 



第二章 赴外出差 

 

第十一條 

學生法院人員依本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申請補貼者，其出差事務，應與學生法院事務直接

相關。但有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二項之授權者，不在此限。 

對事務是否直接相關，由院務會議決議之。 

 

第十二條 

學生法院人員赴外出差，應有院務會議指定。但情況緊急或事務已有專責人員者，得由院長

直接指派。 

學生法院人員非僅代表學生法院赴外出差，不論狀況，均應得院務會議同意。 

 

第十三條 

學生法院人員赴外出差處理公務，不得指派過多人力。 

 

第三章 學術活動 

 

第十四條 

學術活動之內容，應與法律科目有關。但與下列學術領域相涉並經院務會議許可者，不在此

限： 

一、憲政體制與權力分立。 

二、國際政治與國際公法。 

三、學生自治運作與經營。 

 

第十五條 

學術活動之主辦者、協辦者或指導者為政黨，學生法院人員禁止申請補貼，書記處應否准其

申請。 

學生法院人員參加前項學術活動而受領補貼，書記處嗣後查明，應向受領者追回。 

 

第四章 選修課程 

 

第十六條 

學生法院人員所屬系（所）已於最近四學期內，未開設欲修習之法律科目，而須前往本校其

他系（所）或其他學校之系（所）修習者，得申請補貼。 

 



第十七條 

法律科目若與組織條例第四條第二項所列不完全相同，由院務會議依課程性質及實際授課內

容，決議是否認定為法律科目。 

 

第十八條 

學生法院人員除修習組織條例規定之法律相關科目課程外，修習下列課程，亦得申請與受領

補貼： 

一、預（決）算與財政法。 

二、議事規則與公文製作。 

三、憲政體制與權力分立。 

四、國際政治與國際公法。 

 

第十九條 

學生法院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補貼： 

一、有本條例第四條規定情事者。 

二、修習課程之學期成績不及格。 

三、於學期間退選據以申請補貼之課程。 

四、曾修習申請法律科目之課程並及格者。但修習時，就讀五專或高中以下者，不在此限。 

 

第五章 補貼項目與數額 

 

第二十條 

依本條例申請補貼之項目如下： 

一、交通費。 

二、住宿費。 

三、雜費。 

四、課程補貼費。 

 

第二十一條 

交通費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公民營客運汽車、火車、捷運、自用汽

（機）車等費用。 

凡公民營客運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業務需要，經院務會議決議許可者外，其搭乘計程車之費

用，不得報支。 

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 

申請者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得報支交通費。 

 

第二十二條 



因赴外出差或參與學術活動，無法於當日返回彰化市，得動支住宿費。 

學生法院人員在外住宿，無正當理由，住宿房間提供床數僅得與住宿人數相同。 

 

第二十三條 

學生法院人員因赴外出差或參與學術活動、選修相關課程，而有支出手續費等小額費用者，

得動支雜費。 

因選修相關課程而申請補貼者，不得申請餐飲補貼。 

 

第二十四條 

修習相關課程，應依課程開課單位或其隸屬單位所定之學分費標準，以每學分之學分費數額

乘以課程單週節數，為對該課程之補貼數額。 

 

第二十五條 

各學期，學生法院人員之補貼數額上限，以下列規定為限： 

一、各學生法官與見習學生法官之交通費，以新臺幣二千元為限。 

二、書記官長之交通費，以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限。 

三、各書記官與秘書之交通費，以新臺幣一千元為限。 

四、各學生法官與見習學生法官之住宿費，以新臺幣二千元為限。 

五、各書記官與秘書之住宿費，以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限。 

六、所有學生法院人員之雜費，以新臺幣八百元為限。但每次申請，以新臺幣四百元為上

限。 

七、所有學生法院人員修習相關課程之課程補貼費無上限。 

 

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條前三款之支出費用，如有二人以上共同使用，其報支之數額、補貼數額、每學期上

限數額均應平分。 

 

第二十七條 

申請程序、文件格式、審核標準，除本條例已明定者外，由學生法院訂之。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 

本條例之施行細項，除本條例已特別授權者外，由學生法院另以自治規則訂定。 

 

第二十九條 

本條例自民國一百十三學年度起施行。 



本條例之修正或廢止，由學生會會長公布日起施行。 


